
府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和基层所

劳务外包项目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和基层所

劳务外包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548532 元（见上传附件）

2、最高限价：548532 元

3、资金来源：财政预算

4、价格信息来源：参照《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

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

5、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采购需求

府谷县资源规划局 8 个基层国土所承担着全县耕地保护、变

更调查、宅基地选址、空间规划、卫片执法、日常巡查、地灾防

治等工作，经常性使用公务车辆下乡开展相关工作。为保障各项

业务顺利开展，8 个基层所需要专业的驾驶员来承担公务车辆日

常驾驶和保养工作，6个基层所需要厨师承担工作人员日常用餐。

同时，新区公共资源交易大楼后勤管理需要 1 名电工。

1.项目实施时间：本次劳务派遣服务期限为一年。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及 8 个基层



国土所。

3.履行期限及方式：项目于签订合同后开始（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四、合同模板：



劳务外包协议

甲方(委托方):

地址：

乙方(受托方):

地址：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

经双方协商一致，现就有关服务事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以便双

方共同信守

一、合同原则：乙方为甲方提供劳务服务。甲方依据实际劳

务用工情况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二、服务内容：府谷县资源规划局 8 个基层国土所承担着全

县耕地保护、变更调查、宅基地选址、空间规划、卫片执法、日

常巡查、地灾防治等工作，经常性使用公务车辆下乡开展相关工

作。为保障各项业务顺利开展，8 个基层所需要专业的驾驶员来

承担公务车辆日常驾驶和保养工作，6 个基层所需要厨师承担工

作人员日常用餐。同时，新区公共资源交易大楼后勤管理需要 1

名电工。

三、服务期限：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四、服务费用：总承包价格 （ ￥ ），含养老保

险和工伤保险，依据承包总用工量和承包总费用，以实际用工量

为准。

五、结算方式：服务费用每季度结算一次，甲方在收到乙方

税票后 10 个工作日将实际产生的服务费用通过转账方式划拨到

乙方指定的账户。

六、服务区域及工作时间：甲方根据工作需要而确定区域。

七、权利和义务

1、根据工作需要，甲方有权直接安排与其职责相关的任务，

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场所。

2、在合同期内，甲方若因网点撤并、机构调整等因素需增

减人员，甲方可以根据实际使用人数量支付费用或变更合同。

3、乙方应当保证乙方所派驻的服务人员作风正派，品德良

好，无任何违法犯罪先科或受过任何行政处罚记录，具备与服务

职能相适应的体能、技能和心理素质。

4、乙方应保证所派服务人员的稳定，未经甲方同意，乙方

不得擅自调换。对甲方认为不能胜任工作的劳务人员，乙方要及

时进行调整更换，保障服务不断档。

5、乙方服务人员在合同规定的服务范围应接受甲方所在机

关的领导和管理，服从甲方的工作调配；应当按照甲方的规定时



间准时上岗，不得迟到、早退、脱岗或旷工。

6、乙方派驻的服务人员属乙方员工，派驻甲方后乙方与服

务的劳动关系不变，有关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保等所有劳动关系

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不产生任何劳动法律关系或法律责任，服

务人员在乙方派驻甲方工作期间自己或致第三人遭受人身伤亡、

残疾或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按照《劳动法》或《工伤保险条例》

依法处理，与甲方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或责任，但是甲方及其职工

指使乙方服务人员从事的与职责无关的行为除外，在执行工作中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甲方承担侵权责任。

7、乙方应当按月支付派驻人员的工资并依法办理或缴纳相

关费用；否则，甲方有权暂停支付乙方服务费。

8、乙方负责服务人员岗前培训，告知服务人员工作过程中

可能产生的人身危害和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9、有权对甲方违反本协议条款或者损害其他服务人员合法

权益的行为提出书面意见进行交涉。

八、合同的变更及违约责任

1、甲方无正当理由拒付、少付乙方服务费用，除应继续支

付该部分费用外，应向乙方支付每月费用金额 10%的违约金。

2、乙方人员无故迟到、早退、脱岗给甲方造成损失的，除

按照甲方相关规定执行外，甲方另按照每人每月服务费金额的



10%扣除服务费。

3、任何一方违反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当赔偿

另一方的实际经济损失。

十、附则

1、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一

致的，由府谷县仲裁委员会裁决。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

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备同等法律

效力。

3、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一份。

甲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负责人签字：

协议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府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 年 11 月 26 日


